
44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66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新闻热线：（010）67550748 电子信箱：xsxz@rmfyb.cn2025年 7月 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唐亚南 见习美编 武凡熙

［刑事·行政］

问题探讨

“社交媒体养号”行为的定性误区及匡正
◇ 石经海 刘翔宇

通说观点认为成立盗窃罪要求
秘密窃取，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务
的普遍认同。 1998 年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规定盗窃罪
是秘密窃取。从“窃”一词的本来
含 义 看 ， 就 具 有 “ 秘 密 性 ”， 如

“ 窃 窃 私 语 ”“ 窃 以 为 ” 这 类 在 公
众 心 中 已 经 达 成 共 识 的 语 言 用 法 。
古 代 刑 法 区 分 “ 窃 盗 ” 与 “ 强
盗 ”， 就 表 明 前 者 是 秘 密 的 ， 也 就
是盗窃罪，后者是公开的，也就是
现今的抢劫罪。理论上有学者主张
盗窃可以是公开的，认为当着被害
人的面取走被害人的财物，也应认
定 为 盗 窃 罪 ， 并 提 出 了 “ 公 开 盗
窃 ” 这 一 既 公 开 、 又 秘 密 的 概 念 。
这一观点扩张了盗窃罪的范围，也
就 当 然 地 限 缩 了 抢 夺 罪 的 成 立 范
围，认为成立抢夺罪需要对物使用
暴 力 、 夺 取 被 害 人 紧 密 占 有 的 财
物。公开盗窃论的观点与我国司法
实践及理论通说存在一定差异，其
理论适用仍需结合实务与体系逻辑
进一步探讨。

一、盗窃是否包括公开不
能完全参照德日刑法学

德日刑法中的盗窃罪既可以是
秘 密 的 ， 也 可 以 是 公 开 的 。 但 是 ，
德日刑法中是没有我国刑法所规定
的 抢 夺 罪 ， 我 国 刑 法 中 有 盗 窃 罪 、
抢夺罪、抢劫罪，而德日刑法中仅
有盗窃罪、抢劫罪。我国刑法中的
抢 夺 罪 必 然 在 德 日 刑 法 中 被 “ 分
流”至盗窃罪、抢劫罪：以行为是
否可能会侵犯人身权利为标准区分
盗窃罪与抢劫罪，如果行为没有侵
犯人身权利的可能，无论是秘密还

是公开，都构成盗窃罪，而对物使用
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
为有侵犯人身权利的可能性则被认定
为抢劫罪。考虑到德日刑法中盗窃罪
与抢劫罪的法定刑差异较大，对于以
公开、和平方式获取他人财物，认定
为更轻的盗窃罪，也符合罪刑相适应
原则。

而我国刑法中在盗窃罪与抢劫罪
之 间 还 存 在 抢 夺 罪 ， 就 不 宜 完 全 参
照 德 日 刑 法 中 盗 窃 罪 的 概 念 。 我 国
刑 法 中 的 抢 夺 罪 应 该 是 承 载 了 限 缩
盗 窃 罪 与 抢 劫 罪 的 范 围 的 功 能 。 抢
劫 罪 是 一 种 复 合 行 为 犯 ， 既 侵 犯 人
身 权 利 也 侵 犯 财 产 权 利 。 但 如 果 行
为 人 的 行 为 对 被 害 人 人 身 权 利 侵 犯
的 可 能 性 相 对 较 小 ， 或 者 行 为 本 身
相 对 单 一 ， 即 使 造 成 了 被 害 人 伤 亡
结 果 的 ， 也 仅 能 认 定 为 是 抢 夺 罪 。
例 如 ， 2013 年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抢 夺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规
定 ， 抢 夺 罪 的 加 重 情 节 “ 其 他 严 重
情 节 ”“ 其 他 特 别 严 重 情 节 ”， 就 包
括 了 抢 夺 致 人 重 伤 、 死 亡 的 结 果 。
对物使用暴力也并非抢夺罪独有的特
征，如果对物使用暴力时侵犯人身权
利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应 认 定 为 抢 劫 罪 。
前述 2013 年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驾
驶 机 动 车 、 非 机 动 车 夺 取 他 人 财 物 ，
明知会致人伤亡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
造 成 财 物 持 有 人 轻 伤 以 上 后 果 的 ，
应 当 以 抢 劫 罪 定 罪 处 罚 。 此 外 ， 抢
夺 罪 也 会 “ 挤 占 ” 盗 窃 罪 的 部 分 空
间 ， 我 国 刑 法 中 盗 窃 罪 的 范 围 就 不
可 能 像 德 日 刑 法 中 的 那 样 宽 泛 。 较
之 秘 密 窃 取 他 人 财 物 ， 公 然 夺 取 他
人 财 物 的 行 为 ， 无 论 是 从 行 为 人 的
主 观 恶 性 、 还 是 从 社 会 一 般 公 众 的
认 识 来 看 ， 危 害 性 都 大 于 秘 密 窃 取
他 人 财 物 。 因 此 ， 我 国 刑 法 中 的 抢
夺 罪 是 危 害 性 大 于 盗 窃 罪 、 小 于 抢
劫罪的部分行为的“集合”。

财产犯罪是一种古老型犯罪，与特
定的社会文化、公众观念是密切相关
的，虽然不同国家的财产犯罪有其共通
的原理，但亦具各国的特色。包括各国

财产犯罪的罪名数量、具体个罪的构成
要件、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均呈现出
诸多不同与特色。以抢劫罪为例，我国
刑法中的抢劫罪所规定的法定刑相对比
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的更重，并且我
国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抢夺罪也“分
流”了其他国家刑法中抢劫罪的部分范
围。因此，虽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抢劫
罪的手段行为要求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
抗，但实务中诸多判决进一步强调，只
有暴力手段有可能严重侵犯人身权利
的，才能成立抢劫罪。值得注意的是，
凡是立法上没有规定抢夺罪的国家，多
认为盗窃罪既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
公开的。但是，规定了抢夺罪的国家，
则强调盗窃罪必须是秘密窃取，如俄罗
斯、越南、泰国、蒙古、朝鲜等。例
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 第 158 条
规定：“偷窃，即秘密窃取他人财产。”
第 161 条规定：“抢夺，即公开夺取他
人财产的行为。”

二、以秘密与公开区分盗窃
罪与抢夺罪具有合理性

首先，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认
定为抢夺罪更符合国民的既有的“明抢
暗偷”的观念，认定为盗窃罪会冲击公
众的既有认知。如果将秘密与公开均认
定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就相当于将

“秘密”与“公开”等同视之而均认定
为盗窃罪，有违罪刑均衡，也易导致盗
窃罪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类型性。我
国刑法对于其他犯罪的规定，也多将

“公然”“公开”的行为方式与“非公
开”的方式另行区别对待，例如，在公
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在公
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刑法对其规定了
加重的法定刑。刑法中的其他相关罪名
的认定也是坚持了“抢”是公开的，例
如，刑法中的聚众哄抢罪，也并没有要
求“哄抢”必须是对物使用暴力、夺取
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只要是公开的
方式即可。

其 次 ， 持 公 开 盗 窃 的 论 者 批 评
“秘密窃取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如
何认定秘密性存在模糊，认为盗窃罪

的秘密性已经被实务所抛弃。通说观
点 认 为 ， 行 为 人 主 观 上 认 为 是 秘 密 ，
但客观上是有人知晓的，也是秘密窃
取，但这并不意味着盗窃罪的秘密性
已经被抛弃。盗窃罪之所以要求“秘
密性”，在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让被害
人知晓，趁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
走财物。例如，甲在路边假装车主的
样子，利用万能钥匙打开停在路边的
自行车，事实上，车主及其好友均在
远处目睹了甲的这一行为，而甲对此
并 不 知 情 。 甲 主 观 上 认 为 是 秘 密 的 ，
但 事 实 上 是 公 开 的 、 被 他 人 知 晓 的 ，
这种行为仍然被认定为是秘密窃取而
构成盗窃罪。

持盗窃可以是公开的论者认为，既
然客观上是已经被他人知晓，又何谈秘
密，进而否认盗窃罪要求秘密窃取。笔
者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主
观认识与客观现状存在偏差是普遍存在
的现象。例如，行为人主观上想杀人并
基于此而开枪，但客观上被害人并不存
在的，也可以认定是故意杀人罪。行为
人主观上想贩卖毒品，客观上误将面粉
当成毒品而贩卖的，也应该成立贩卖毒
品罪。这绝不是主观归罪，更不能据此
认为，客观上没有人也可以成立故意杀
人罪，就否认故意杀人罪的对象是人，
客观上没有毒品也可以认定为贩卖毒品
罪，就否认贩卖毒品罪的对象是毒品。
也不能认为客观上是公开的，就否认盗
窃罪的秘密性。

三、以是否对物使用暴力区
分盗窃罪与抢夺罪更具不确定性

盗窃罪的秘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表现形式也多样化，行为人主观上认
为 的 秘 密 性 在 客 观 上 可 能 并 不 “ 秘
密”。随着摄像监控的普及，诸多盗窃
行为可能会被被害人知晓，或者说，对
被害人而言是公开的。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需要重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认为
盗窃就可以是公开的。只是对于盗窃罪
秘密性的认定，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
在偏差的现象会逐步变多。

以 盗 窃 罪 数 额 较 大 、 数 额 巨 大 、

数额特别巨大为例。早期商品经济
不够发达，商品的种类、价格相对
单一，行为人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不
会出现明显的偏差，主观与客观是
较为一致的，实务中也多以盗窃对
象的实际价格来计算犯罪数额。但
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同一类
型的商品，价格差异可能很大，完
全可能出现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所盗
窃的手表价值数额较大，但客观上
手表价值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形
仍然需要尊重行为人的主观而认定
为盗窃数额较大而非盗窃数额特别
巨大。同样，行为人主观上想秘密
窃取，客观上是公开的，认定为盗
窃罪的理由也是秘密窃取，而非公
然夺取。

以是否对物使用暴力而夺取被害
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作为区分盗窃罪
与抢夺罪的标准，较之秘密与公开的
区分标准，标准并非更明确。所谓的
成立抢夺罪要求“对物使用暴力”必
然面临着暴力的程度的界定，进而合
理划分与盗窃罪、抢劫罪的界限。我
国刑法中其他犯罪涉及手段行为是暴
力的，同样面临着判断上的不确定
性，比如，实践中，对于抢劫罪与敲
诈勒索罪之所以存在判断上的反复与
不确定性，很大原因是暴力的程度如
何划定。此外，以被害人是否“紧密
占有”财物来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
如何判断是否“紧密”更是存在不确
定性。

以对物使用暴力作为区分盗窃
罪与抢夺罪的标准，其标准的合理
性 也 值 得 商 榷 。 如 果 贯 彻 此 种 标
准，盗窃罪的范围将被扩大化，既
包 括 秘 密 方 式 ， 也 包 括 公 然 的 方
式，两种方式的危害性是否相当也
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刑法中抢劫罪
的手段行为包括暴力、胁迫以及其
他 方 法 ， 既 然 使 用 暴 力 之 外 的 胁
迫、其他方法的都能够被认定为抢
劫罪，那么，对物使用暴力，夺取
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且具有造
成被害人伤亡的可能性却被认定为
更轻的抢夺罪，并不合理。对物使

用暴力的前提是要求被害人紧密
占有财物，那么，这种暴力很可
能甚至必然侵犯人身，这也容易
混淆抢夺罪与抢劫罪。

四、突破盗窃罪的秘密
性的理论创新应慎重

一种创新的理论从其提出到能
否被实践所采纳，可能是较为长期
且反复的过程，并非当然正确。盗
窃可以是公开的理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实务
的支持，需要重新审视该理论在我
国当下的合理性。笔者并非刻意维
护通说关于盗窃罪的秘密性，只是
认为，当某一种理论在实践中普遍
适用且没有明显困惑的情形下，移
植域外理论就需要慎重。当被害人
的面公然取得其财物的案件是一直
存在的，认定为抢夺罪也并没有引
发异议且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
突破盗窃罪的秘密性还会打破我们
既有的观念，甚至打破我们对语言
文字的理解，将“明抢暗偷”修正
为是“公开地偷”，其理论与实践
的意义值得思考。

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并
不意味着我们不借鉴域外的理论与
立法，但作为传统型犯罪的财产犯
罪，各国立法、司法与理论的背后
更是其文化、观念的体现，对财产
犯罪理论与立法的修正不能忽略这
一现实。理论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识到，刑法学研究在合理借
鉴域外经验的同时，要摆脱对域外
刑法教义学的过度路径依赖。刑法
教义学上的理论移植并非像自然科
学领域的技术引进那么便捷，国民
观念、文化传统、语言习惯、政治
与法律制度等，都是必须考量的因
素。坚持盗窃罪的秘密性，无论从
我国国民观念的认同度，还是从司
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在当前都是更
为务实的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人
工智能法学院）

盗窃罪的认定应坚持秘密窃取说
◇ 郭晓红

互联网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巨大
的工作和生活便利，同时也为不法
分 子 实 施 犯 罪 活 动 提 供 可 乘 之 机 。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两会上发布的工
作报告显示， 2024 年，检察机关起
诉 利 用 网 络 实 施 的 犯 罪 27.2 万 人 。
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
7.8 万人，同比上升 53.9%。随着网
络犯罪的盛行，帮助网络犯罪的行
为 也 层 出 不 穷 。“ 社 交 媒 体 养 号 ”
行为就是其中新型帮助网络犯罪活
动的行为之一。该行为的行为人通
过各种网络技术手段获取个人或者
商家的手机号码，以虚假事由骗取
个人或者商家同意添加为微信等社
交媒体的好友，再将含有大量好友
的社交媒体账号出售给他人或者自
身用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回应网
络 犯 罪 治 理 的 要 求 ， 有 必 要 解 决

“ 社 交 媒 体 养 号 ” 这 一 新 型 犯 罪 行
为 的 定 性 问 题 。 然 而 在 司 法 实 践
中，面对此种新型的不法行为，司
法 机 关 在 认 定 过 程 中 存 在 一 些 误
区，未能对不法分子的行为作出全
面合理的评价，不利于实现惩罚犯
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基本目标，不
利 于 网 络 空 间 的 法 治 化 建 设 。 因
此 ， 有 必 要 梳 理 “ 社 交 媒 体 养 号 ”
行为在认定过程中的相关误区并予
以匡正。

一、“社交媒体养号”行
为的认定误区梳理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社交
媒体养号”的行为认定为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或者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和下游犯罪数罪并罚。如在指
导 性 案 例 194 号 ： 熊 昌 恒 等 侵 犯 公
民个人信息案中，江西省丰城市人

民法院认为，该行为应当以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一罪论处。微信账号的好友
信息具有“公民个人信息”属性，且
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非法处理他人公开
的信息，仍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而在 （2021） 苏 0706 刑初 10 号刑
事判决书卢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诈
骗一案中，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
民法院则认为该行为应当以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和下游犯罪数罪并罚。其
主要理由为，犯罪行为人明知其出售
的社交媒体账号将会用于网络犯罪活
动，主观上不但具有“心知肚明”型
的明知，客观上与下游犯罪分子长期
紧密合作形成稳定的协作关系，其行
为属于实质参与下游犯罪活动，应当
以下游犯罪共犯论处，且分别侵害不
同法益，成立数罪。

笔 者 认 为 ， 对 于 “ 社 交 媒 体 养
号”行为的认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误区：

第一，错误理解公民个人信息的
“可识别性”，一律将该行为作为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予以评价。在上述所
列举的两种判决之中，其认为行为人
虽然将所持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原本
的注册人解绑，但是为“养活”社交
媒体账号，添加好友予以包装，背后
仍 然 是 实 名 登 记 号 码 注 册 的 自 然 人 ，
关联的是特定自然人。因此，即使微
信账号本身缺乏实名登记，也不影响
微信账号的好友信息具有“公民个人
信息”属性。该观点实际上认为社交
媒体账号中的“好友信息”为刑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
信息”，其养号、加好友的行为便属于
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然而这些
信息真的能够单独识别出公民的个人
身 份 或 者 反 映 公 民 个 人 的 活 动 情 况
吗？倘若认为这些信息通过和其他信
息结合能够识别出公民的个人身份或
者 反 映 其 特 定 活 动 情 况 ， 比 如 姓 名 、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那么我们

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结合性识别？如此
连 续 不 断 地 结 合 下 去 ，“ 公 民 个 人 信
息”的范围是否有无边无际之嫌？

第二，错误理解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 条 之 一 第 三 款 规 定 的 “ 非 法 获 取 ”
的含义，将其错误理解为“以非法目
的获取”，从而将养号用于自身犯罪活
动的行为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
下游犯罪数罪论处。根据我国刑法的
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既处罚获
取，也处罚出售或者提供。且根据司
法 解 释 规 定 ：“ 未 经 被 收 集 者 同 意 ，
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
供 的 …… 属 于 提 供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
换 言 之 ，“ 未 经 同 意 提 供 给 他 人 ” 本
身就是手段违法的提供。该规定意在
打击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以非
法目的提供给他人的行为，从而阻止
下游犯罪的发生，保障公民的各项合
法 权 利 。 若 “ 非 法 获 取 ” 的 含 义 为

“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又何须多此一
举，专门对“提供”行为也规定予以
处罚呢？

第三，错误理解目的与手段之间
的 牵 连 关 系 ， 引 发 罪 数 认 定 的 争
议 。 在 卢 某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 诈
骗 案 中 ，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市 海 州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认 为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罪
与 诈 骗 犯 罪 侵 犯 的 法 益 不 同 ， 且 从
类型化的紧密关联性看，非法获取的
公民个人信息并不通常用于实施诈骗
犯罪，卢某等人亦供述与之合作的上
游并非全部实施诈骗，也有其他黑灰
产引流之用；实施的诈骗犯罪也不通
常需要非法获取他人微信号对于微信
好友开展诈骗。从而并未将其收集和
出卖两种行为认定为牵连关系，以数
罪论处。然而检察院仅简单指出两罪
的法益不同，并未对二罪的具体法益
进行说明，理由牵强。另外，其对于
目 的 与 手 段 之 间 的 牵 连 关 系 仅 从

“ 关 联 必 然 性 ” 的 角 度 进 行 理 解 ， 未
免过于简单。

二、“社交媒体养号”行为
的准确认定

第一，明确立法目的，正确理解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的 “ 可 识 别 性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对 个 人 信 息 做 了 一 般 信
息 和 敏 感 信 息 的 区 分 ， 并 对 敏 感 信
息 进 行 了 界 定 ， 这 与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中 关 于 “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 概 念 的 界 定 相 一 致 。 可 见 ，
从 这 个 角 度 而 言 刑 法 所 针 对 的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范 围 与 民 法 所 针 对 的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范 围 并 不 相 同 ， 刑 法 仅 就
侵 犯 “ 敏 感 信 息 ” 的 行 为 予 以 规
制 。 而 从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关 于 敏 感
信 息 的 概 念 界 定 中 也 不 难 看 出 ， 之
所 以 对 敏 感 信 息 的 处 理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在 于 大 量 敏 感 个 人 信 息 的
泄 露 和 流 通 无 疑 会 增 加 社 会 中 的 不
安 定 因 素 ， 从 而 滋 生 盗 窃 、 诈 骗 等
各 种 犯 罪 形 式 ， 从 而 导 致 对 公 民 其
他 各 方 面 权 利 的 侵 害 。 本 罪 的 立 法
初 衷 实 则 是 为 了 扩 大 犯 罪 圈 ， 将 犯
罪 打 击 提 前 化 以 实 现 刑 法 的 预 防 功
能 。 实 际 上 ， 单 纯 的 “ 微 信 好 友 信
息 ” 不 具 备 “ 可 识 别 性 ”。 首 先 ， 微
信 账 号 不 需 要 进 行 实 名 认 证 ， 只 需
要 手 机 号 码 即 可 注 册 。 同 时 ， 这 也
意 味 着 手 机 号 码 的 实 际 持 有 人 不 一
定 是 微 信 账 号 的 实 际 使 用 人 。 其
次 ， 就 绑 定 了 支 付 系 统 进 行 了 实 名
认 证 的 微 信 账 号 而 言 ， 微 信 账 号 持
有 人 的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等 相 关
信 息 只 有 微 信 运 营 商 通 过 后 台 服 务
系 统 才 能 了 解 ， 而 在 不 攻 击 运 营 商
系 统 、 盗 取 上 述 信 息 的 情 形 下 ， 实
际 上 行 为 人 无 法 通 过 “ 加 微 信 好
友 ” 的 方 式 对 具 体 公 民 个 人 的 身 份
进 行 识 别 ， 也 无 法 了 解 公 民 个 人 的
活 动 情 况 ， 也 就 是 说 ，“ 微 信 好 友 信

息”并不符合法律解释所规定的可
识别性的要求，不属于公民个人信
息。如果认为“无差别加好友”这
一行为便属于收集他人已公开个人
信 息 的 行 为 ， 具 有 构 成 犯 罪 的 风
险，你我正常的社交活动以及市场
经 济 活 动 的 正 常 运 行 都 将 受 到 影
响 ， 其 荒 谬 程 度 可 见 一 斑 。 因 此 ，
要正确理解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个人
信 息 的 “ 可 识 别 性 ”， 不 能 将 该 行
为一律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予
以认定，只有能具体识别到公民个
人身份的微信好友信息才属于公民
个人信息的范畴。

第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将
“非法获取”正确理解为“以非法手
段获取”。“非法获取”的含义应当为

“以非法手段获取”而不是“以非法
目的获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
们需要从刑法条文整体出发，对其进
行体系性的解释。关于“非法获取”
应当包括以下情形：目的非法，手段
非法；目的合法，手段非法；目的非
法，手段合法。首先，从犯罪构成的
整体性出发，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
构成要件就已经包括了目的的非法
性，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目的和手段都非法的情形就一定符合
非 法 获 取 的 定 义 。 其 次 ，“ 非 法 获
取”是否包括“以非法目的获取”的
情形，关键就是要判断目的非法能否
将合法的手段也定位为非法，合法的
目的能否将非法的手段定位为合法。
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的要求。从法律条文本身出发，通过
进行体系性的解释可以发现，相关司
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为合法经营活
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这
里区分了“为合法经营活动”和“非
法 购 买 ”。 前 者 为 目 的 ， 后 者 为 手
段，可见司法解释是将非法定位为手
段违法。且合法目的并不能合法化非
法手段。法条原文表达是“窃取或者

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的”，这个表达明显是对手段的表
达，而非对目的的表达。实际上该
行为的可责性并不是其养号行为，
而是出卖、提供行为，甚至也不仅
仅是其单纯的出卖、提供行为，而
是其将账号出卖、提供给信息网络
犯罪分子的行为，为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制造了犯罪条件。因此，应当
将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正确理
解为“以非法手段获取”，对于社
交媒体养号但并不将账号出售或
者提供给他人，而是仅用于自身
从事不法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动
的行为人，不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论处，而依照法律规定予以
行政处罚或者认定为其他罪名。

第三，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
则，正确认定罪数问题和罪名问
题 ， 避 免 重 复 评 价 。 如 前 文 所
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一
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反映了刑法
规制提前化、预备化的倾向，其
所保护的法益为后续犯罪所具体
侵犯的公民各项人身权益和财产
权益。所以，检察院就卢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诈骗案中认为行为之
间的法益不同从而不具备牵连关
系，应当进行数罪并罚的观点是不
合理的。其简单地将不法行为人的
概括故意简单认定为共同犯罪人间

“ 共 谋 ” 的 观 点 也 有 待 商 榷 。 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主客
观相统一的原则，充分查清行为
人的主观目的，运用证据裁判原
则认定行为人与下游犯罪人之间
是否形成“共同故意”，对于仅明
知他人利用社交媒体账号从事犯
罪活动而对于他人具体的犯罪行
为不甚了解的，行为人应当依法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
院；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